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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建（构）筑物防雷管理实施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建设工程防雷安全，提高建筑物雷电灾

害防御能力，优化建设工程防雷行政许可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气象法》《气象灾害防御条例》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《上海

市建筑市场管理条例》《上海市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>办法》

《防雷减灾管理办法》《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》

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建（构）筑物雷电防御活动的管

理。

第三条 本市建设管理部门负责本市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

基础设施工程的防雷行政许可管理工作。

本市气象主管机构负责下列建设工程的防雷行政许可工作：

（一）油库、气库、弹药库、化学品仓库、烟花爆竹、石化

等易燃易爆建设工程和场所；

（二）雷电易发区内的矿区、旅游景点或者投入使用的建（构）

筑物、设施等需要单独安装雷电防护装置的场所；

（三）雷电风险高且没有防雷标准规范、需要进行特殊论证

的大型项目。

第四条 建设工程的设计应当包含防雷部分，并符合设计深

度的要求（详见附录）。

第五条 符合本办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建设工程，建设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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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将施工图设计文件送审查机构审查前，应向气象主管机构申请

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。

雷电防护装置施工图设计审核意见书作为施工图设计文件审

查的依据之一。

第六条 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

件审查时，审查机构可以向气象主管机构征询防雷设计的技术意

见。

第七条 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建设单位向

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提交施工图设计文件时，应当包括雷电

防护装置设计说明书和设计图纸、设计中所采用的防雷产品相关

说明等内容。

第八条 建设工程雷电防护装置检测应当委托具有相应等

级资质的检测机构实施。建设工程雷电防护装置检测应当包括基

础检测、过程检测、竣工检测三部分。

第九条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机构在检测中发现问题的，应及

时告知建设单位整改。建设工程完成所有整改事项后，由检测机

构出具完整合格检测报告。

第十条 符合本办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建设工程，建设单

位应当按照《上海市建筑工程综合竣工验收管理办法》（沪住建规

范联〔2018〕10 号）的规定，申请政府部门组织的综合验收，气

象部门作为选验部门一并实施综合竣工验收并出具《雷电防护装

置验收意见书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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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（非交通工程），需进

行雷电防护装置检测的，综合竣工验收文件中应包括由相应等级

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报告。

设计高度 120 米以上的玻璃幕墙建设工程还应提供玻璃幕墙

雷电冲击试验报告。上述材料不具备的，工程监理单位不得签署

质量合格文件，建设单位不得组织竣工验收。

第十一条 建设工程的防雷工程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

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。

依法应当开展雷电防护装置检测，未经检测或经检测不合格

的雷电防护装置不得交付使用。

第十二条 本市建设管理部门会同气象主管机构对建设工程

防雷设计文件审查工作进行监督检查。

第十三条 本市气象主管机构对本市建设工程中安装使用的

防雷产品实行质量监督抽查，并将质量监督抽查结果公开。

第十四条 市气象主管机构负责划定本市雷电易发区域及其

防范等级，定期公布具体内容。

第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

法》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《气象灾害防御条例》《上海市建筑

市场管理条例》《上海市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>办法》等法

律、法规的规定给予处罚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有效期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

月 31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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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

建设工程设计文件（施工图）防雷部分设计深度要求

施工图设计文件防雷部分应包括图纸目录、施工图设计说明、

设计图纸、主要器件表、计算书。

一、设计说明

（一）设计依据、建筑物防雷分类、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雷

电防护等级。其中以下项目设计依据中应当包括雷击风险评估报

告：

1.政府投资的重大项目；

2.化工装置、易燃仓储、油气输送管道、爆炸危险品仓库、

甲类厂房仓库等易燃易爆场所的建设项目；

3.轨道交通、机场、车站、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及场所；

4.学校、大型商业及文化娱乐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；

5.设计高度 120 米以上的高层建筑。

（二）直击雷防护、侧击雷防护、雷电波入侵防护、闪电感

应防护及雷击电磁脉冲防护的措施及相应技术参数。

（三）当使用接闪杆作为接闪器时，应说明保护的对象。

（四）接地装置型式、接地极材料要求、敷设要求、接地电

阻值要求。当利用基础内钢筋作为接地极时，应说明采取的措施。

当接地装置需要做特殊处理时，应说明采取的措施和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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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总等电位、局部等电位的设置要求。

（六）需要与雷电防护装置连接的金属构件应说明其位置、

连接方式、连接线的材料及型号规格。

（七）低压电源系统电涌保护器（SPD）的设置要求、位置及

技术参数。

（八）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雷电防护的要求、措施、电涌保

护器（SPD）的设置位置及技术参数。

二、设计图纸

（一）建筑物顶层（或屋面）防雷平面图，包括主要轴线号、

尺寸、标高、标注接闪器、引下线位置等内容，并注明材料及型

号规格、连接方式、所涉及的标准图编号页次。图纸应标注比例。

（二）接地平面图，包括接地线、接地极、测试点、断接卡

等的平面位置等内容，并注明材料型号规格、连接方式及涉及的

标准图编号。页次图纸应标注比例。

（三）当利用建（构）筑物钢筋混凝土内钢筋作为接闪器、

引下线、接地装置时，应标注连接点、接地电阻测试点、预埋件

位置及敷设方式等内容，并注明所涉及的标准图编号页次。当使

用接闪杆作为接闪器时，应计算出保护范围并绘制接闪杆的保护

范围平面及立面图。

（四）当建筑物外立面采用幕墙结构时，应绘制幕墙与雷电

防护装置连接节点详图及连接位置图。

（五）总等电位和局部等电位连接图，包括等电位连接的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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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、连接线的材料及型号规格、所涉及的标准图编号页次等内容。

图纸应标注比例。

（六）低压电源系统电涌保护器（SPD）设置分布图、建筑物

电子信息系统电涌保护器（SPD）设置分布图，图中应标明 SPD

的安装位置、具体参数和数量。

（七）电涌保护器（SPD）接线图，图中应说明接线的长度、

材料及型号规格、连接方式、所涉及的标准图编号页次等内容。

（八）特殊的建（构）筑物、设施应根据审批部门的要求绘

制防雷施工图纸。

三、主要器件表

注明主要设备名称、型号、规格、单位及数量等内容。

四、计算书

包括防雷分类、雷电防护等级、接闪器保护范围等内容。


